
一、引言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社区建设运动的蓬勃开展，社区居委会作为国家基础建设的主体力

量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在以社区居委会为研究对象的诸多视角中，政治学学者特别侧重于通过社

区居委会这一可见的对象来探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微观型塑和相互建构，进

而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却差异明显的观点。一种观点将社区居委会作为社会权力发育和生长的表征，

认为居委会不再是一种国家的控制性工具而逐渐成为一种服务性组织①，并且成为“从政府掌控的权力中

剥离出来，脱离原有的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②的基层权力主体。这种观点却由于在“行政一元化”基层

治理结构中，（社区）居委会事实上“行政性”高于“自治性”，被高度“行政化”③，同时，行政体系不断强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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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的社会管理职能，更进一步削弱其自治属性①，而颇具争议。因而，有学者提出另一种与之相对的观

点认为，在社区建设运动中，居委会并没有呈现出民主化趋势，促使社会权力的发育，反而使国家权力不

断向下渗透②。这种从国家政权建设出发的观点，进一步被一些学者用于讨论社区居委会如何走向“去行

政化”③的路径之中。

然而，无论是从社会权力发育和生长的视角抑或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开展的以社区居委会为对象

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将社区居委会作为研究中的客体或表述对象，更多地侧重于通过社区居委会的属性

去讨论社会的结构，而往往忽视了社区居委会本身也是一个能动的行动主体。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下，学者

们的研究方法也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规范性诉求”④，因而缺乏必要的“实践感”⑤。安东尼·吉登斯（An－

thony Diddens）认为，“社会系统是由行动者或者集体穿越时间和空间而反复再生产出来的关系模式所组

成，而结构作为社会系统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媒介，结构是由作为社会系统的特性组织起来的规则与资源

构成”⑥，并且，在社会系统中，“既不能将作为行动者的人看作是完全自由的人，同时也不能将他们看作

“社会的木偶”；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一方面耕植于社会结构的土壤中并深受其制约，同时也通过“反

思性监控”等机制改造着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⑦。在社区建设运动和社区治理这一场域或系统中，社区居

委会作为一个能动的组织，既受到来自国家与基层社会规则的控制和约束，也通过策略性的行动影响和

修改着既定的规则，反噬着非稳定的社区权力结构。因此，研究社区居委会这一对象，应该将视角重新拉

回到社区居委会本身，从社区居委会的日常实践中探寻其行动逻辑及其他。本文则遵循着这种研究路径，

从政治学的视角，通过对一个社区居委会与社区草根组织的策略性互动，来探讨社区居委会如何修改社

区治理的既定权力结构，以及这种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探讨了其未来的走向。在研究方法上，则从

实践的角度，从社区居委会面临的“处境化经验”⑧中探寻其日常实践的行为逻辑。

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权力结构的变迁与社区居委会的处境

所谓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即是指各权力主体及各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长期作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

的关系。因此，“对于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就是对于“社区各主要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探索”⑨。改

革开放之前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发生了多次改变。

建国以来，为了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使城市群众过上有组织的生活，并且加强城市居民

对国家的依附，“单位制”成为我国重要的城市管理制度。在“单位制”下，“单位”所具有的“功能合一性、非

契约性、资源的不可流动性”⑩，真正使城市群众成为边界清晰的“单位人”，进而“从地方性区位中解放出

来，成为国家行政化的细胞直接面对国家的监控”輥輯訛。也正因如此，“单位”成为城市社区权力结构中的唯一

主体。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在轰轰烈烈的社区建设运动中，“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城市社区权力结构

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与“单位制”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社区制”不再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行政细胞，而是

从国家的行政细胞，走向了城市居民的自治。这样，在“社区制”下，城市社区权力主体从“单位”一元权力

格局转变为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城市社区“草根组织”、城市居民共享的权力

格局。不过，这种由国家权力推动的城市社会改造运动，并非国家完全放权于社会，而是从社会领域中有

①肖林.不对称的合法性：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之比较［J］.社会学评论，2014（02）：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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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地抽离，同时势必留下国家意志的代表，监控社会领域的健康生长。于是，通过人事、经费、业务下派

等策略，国家将群众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重新“行政化”，并与社区党组织一道成为城市社区多元权力

格局中的权力核心。而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城市社区“草根组织”、城市居民作为从社会生长起来的权

力，也需要依附于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发生作用，因而处于城市社区多元权力格局中的权力外围。

进入 21世纪以来，城市社区居委会“行政化”日渐成为纠缠城市善治的重要症结，于是，国家开始在

一些地方推行“街居制”改革，试图重新厘清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间的关系，使社区居委会重新回

归基层群众自主组织的角色。这样，城市社区多元权力格局内部再次出现变化，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准行

政权力”开始弱化，而强调自治权力的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城市社区“草根组织”、城市居民的“社会权

力”得以增强。而在这轮变革中，城市社区居委会“权”与“责”发生了负向偏离，“权”少了，“责”却增加了。

与此同时，“作为可见的主要权力主体，社区居委会却未能通过对自身位置和资源的利用，在社区实践中

获得主导地位”①，相反却常常陷于被动境地，并受到社区“草根组织”和社区居民的能动反制。面对“组织

内部人力、财力、权力、时间等资源的极度短缺，作为“弱者”，居委会只能以应付的方式来抵触上级政府的

超负荷压力”②，以“选择性应付”的行动策略来抗争“权”与“责”的负向偏离。如果说“选择性应付”是社区

居委会“唯上”的行动策略，那么，本文则是通过一个城市社区居委会与城市社区“草根组织”互动的日常

呈现来具体分析社区居委会“唯下”的策略，或者说是社区居委会如何应对社区“草根组织”和社区居民的

能动反制，以消解自身的艰难处境。

三、个案引入：武汉市 H社区居委会文化工作的日常呈现

武汉市 H社区为一个还建房社区，是 H区所在区政府及周边三个区政府辖区的城郊居民、市区内老

房改造居民及商品房购买者组成的一个大型社区。社区居民成分极为复杂，文化素质不一，职业类别不

一，兴趣爱好不一。社区居委会工作的开展本身就存在困难。

我们是一个还建房社区，很多居民不是我们这个区的人，其他区的政策又和我们不一样，做工作很麻

烦，有些素质低一些的居民不太支持我们的工作③。

您们进来的时候应该也看到了，我们社区基础设施不完善，活动场地很有限，老年人想锻炼身体、搞

点活动都没场地，所以他们很多人以前很不支持社区④。

社区居委会作为承接基层政府行政任务的末梢组织，社区居委会承接着繁杂的日常工作。而面对“上

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窘境，社区居委会只能将各政府口的工作作出“中心工作”和“边缘工作”、“紧急

任务”和“可以拖一拖的任务”的区分。而文化口的工作一直就被置于“边缘工作”和“可以拖一拖的任务”

的地位。因此，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时常停留在口号上，而很少真正地付诸实践。也正

是如此，H社区很少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满足提上工作日程，进而又进一步降低了社区居

民的支持。

我们要做区分，“中心工作”和“边缘工作”、“紧急任务”和“可以拖一拖的任务”，这是我开会的时候经

常说的话，没有办法，事情太多了，要全部都做好，太难了。文化口的工作以前都是象征性地填填表，拍拍

照片就可以，那不是我的“中心工作”⑤。

2015年，H社区所在区政府开始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至此，文化工作开始成为 H社

区居委会的“中心工作”和“紧急任务”。区政府内部使用的《示范区创建指标体系》中明确规定了社区居委

会需要负责四个方面的工作：（1）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涵盖社区图书室、阅览室、活动室建设等；（2）扶

植和培育至少两支具有一定规模和艺术水平的文艺团队，争取备案或注册为社会组织；（3）每月、节假日

①宋辰婷.实践中的城市社区权力结构［J］.新视野，2015（01）：54-60。
②杨爱平，余雁鸿.选择性应付：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以 G市 L社区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2（04）：105-126。
③资料来源于 2018年 7月 13日与 H社区书记的访谈录音整理。
④资料来源于 2018年 7月 13日与 H社区书记的访谈录音整理。
⑤资料来源于 2018年 7月 13日与 H社区书记的访谈录音整理。19资料来源于 2018年 7月 13日与 H社区书记的访谈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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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开展一场文化活动，每年至少开展两场较大规模文艺演出，积极动员社区文艺队伍、社区居民参加；

（4）积极动员和组织社区文艺团队参加街道、区政府组织的统一文艺演出和比赛，活用文化惠民资金，为

社区文艺团队参加演出和比赛提供后勤服务和经费支持①。在示范区创建的背景下，H社区居委会的工作

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积极投入到文化工作中来。

可是，由于社区居民的长期不信任，一开始，H社区示范区创建工作的落实并不顺畅。无奈之下，社区

书记开始在社区内进行走访观察活动，试图找到社区内的居民精英，这样，社区已经慢慢兴起的几支兴趣

团队的负责人成为社区书记的观察对象。通过与文艺团队负责人的沟通，社区书记开始建立起与团队负

责人间频繁的联系，并且通过频繁的联系，对各负责人以无条件支持和有条件支持社区文化工作的开展

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可是，在社区书记看来，社区文化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将这些文艺团队全数吸纳到

社区居委会的统一规划中来。如何实现社区居委会的全数吸纳呢？社区书记开始有意识地在各团队之间

营造竞争。这种竞争主要通过比赛资格的赋予、推荐文艺团队注册为合法社会组织、经费支持、场地协调

等方面。对于无条件支持社区居委会开展文化工作的，社区书记也同样无条件地给予支持。而对于有条件

支持社区居委会工作的，社区书记则按照文艺团队要求的条件给予部分支持，或者不给于支持。这样，社

区的文艺团队之间的竞争就形成了。对于那些无条件支持社区居委会文化工作的文艺团队，因为能够得

到社区居委会的支持，而得以进一步壮大。而那些有条件支持社区居委会文化工作的文艺团队，或者加强

了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的联系，成为无条件支持者，或者因为缺乏场地等因素，开始走向解体。

我不可能都支持的，你要和我谈条件，比赛一次还要我给你奖金或者劳务费，那是不可能的。你无条

件地支持我，我同样可以无条件地支持你。有了竞争，就可以真正看出那些队伍是真心服务社区、那些队

伍是为了利益来的②。

2016年，为了完成“扶植和培育至少两支具有一定规模和艺术水平的文艺团队，争取备案或注册为

社会组织”的创建任务，在社区书记的动员下，以社区文化专干（实际上是社区计生专干兼任的）为首，在

整个社区成立了一个中介组织，即 L艺术团，并且将社区已经发展起来的 2支广场舞队、一支腰鼓队、一

支柔力球队全部成为 L组织的成员组织。形成了以社区文化专干为团长，4支文艺队伍队长为干事的组

织结构。至此，在文化工作的落实上，形成了“区政府—街道—社区—L艺术团—各艺术团队”的垂直结

构。L艺术团成为 H社区完成文化工作任务的重要抓手。可是，这种看似和谐稳定的垂直结构却在 2017

年出现了危机。由于创建任务任务进入中后期，文化活动开展场次逐渐增加，L艺术团下各文艺团队承接

的比赛、表演任务持续加重，导致团队成员颇具微词，并尝试着以“弱者的武器”③抵抗社区居委会类行政

性地下派文化活动任务。

我成立 L艺术团，把这些文艺队伍都吸收进来作为成员，给他们活动经费、帮他们协调活动场地，他

们就要听话，服从社区安排，不服管不行，不然就是给自己找麻烦。现在活动多了，叫他们出节目，他们有

时候说生病了，有时候说人不在，其实就是不太愿意参加了，我也理解，就这么几支队伍，活动太多了很

累，可我也没有办法④。

至此，H社区的文化工作开展已经形成了类“科层化”的结构，社区居委会与社区文艺团队之间基本

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只不过这种类“科层化”的结构存在一定非稳定的张力，而这种事实上的领导

与被领导关系也存在因文化工作过多、过重而消解的风险。

四、权力的再生产：社区居委会的行动逻辑

权力的重要特性就是通过它的实践运行方式可以实现自身的再生产，而实践运行方式的不同，也决

定了权力再生产性质和效果的差异。从国家内部看来，各权力主体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可以依托“共谋”⑤、

①资料来源于 H社区所在区政府内部使用的《示范区创建指标体系》。
②资料来源于 2018年 7月 13日与 H社区书记的访谈录音整理。
③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张敏，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47-50。
④资料来源于 2018年 7月 13日与 H社区书记的访谈录音整理。
⑤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8（0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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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道”①、“选择性应付”、“变通”②等实践方式影响权力的再生产。由于这种权力的实践形式是在国家权

力内部发生的，因而它是一种国家权力内部的再生产过程，其性质可以表述为行政性的。如果从“国

家———社会”看来，权力的再生产过程也可以是国家通过在社会中运作，进而从社会中再生产出“支

配———服从”的关系结构，达致国家权力的社会再生产。因而，这种从社会中再生产出的权力和作用方式

则可以称为社会性的。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对各种相关的空间、时间的划分，以及对各种活动的具体安

排，都是由具体的行动主体互动操作的③。因此，不论是行政性的权力再生产，抑或是社会性的权力再生

产，其效果或影响也只有通过对具体的行动主体互动操作的过程及其具体实践的考察和分析中得出。通

过对 H社区居委会策略化文化工作的开展以应对社区文艺团队和社区居民的反制过程的描述，我们可

以发现，H社区居委会实际进行着行政权力的再生产。

创建任务开展前社区居委会“悬浮”于社区文艺队伍、社区居民之上。周飞舟在研究新时期国家与农

民之间的关系上，提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在税费改革前后表现出从“汲取型”向“悬浮型”的转变，所谓“悬

浮型”是指代表国家的乡镇政府在税费改革之后，由于农业税的取缔，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基于税收保持

的紧密联系开始瓦解，乡镇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仅停留在搞搞普查、填填表格之上，乡镇政府不再主动

与农民取得联系，而成为一级悬浮在农民头上的基层政权④。实际上，在城市社区亦是如此，在强调社区居

委会回归社会属性的情况下，社区居委会的“准行政权力”被不断弱化，而其所承担的“准行政职责”却不

断增加。在这种权责负向偏离的情况下，社区居委会往往完成街道摊派的任务就以无暇，更不会主动关注

和响应社区居民的诉求，而成为事实上“悬浮”于社区居民之上的国家代理人。因此，在创建任务开始以

前，文化工作作为“边缘性工作”和“非紧急任务”本来就不是社区居委会关注的重点，社区居委会也不会

主动关注和响应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H社区居委会陷入到社区居民和社区文艺

团队的反制之中，难以得到社区居民的支持和认可。

创建任务开始以后，文化工作从“边缘性工作”和“非紧急任务”转变为“中心工作”和“紧急任务”，社

区居委会开始主动回应社区文艺队伍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只不过，这种主动回应是在创建任务

的行政压力下开展的，是以完成其创建任务为主要目标的。因此，其种种行动策略的背后实际上奉行着行

政权力再生产的逻辑，或者说通过主动回应，生产社区文艺队伍和社区居民服从和支持的逻辑。

首先，对社区文艺队伍进行边界界定。社区书记根据是否无条件支持社区文化工作的开展为标准，对

社区已发展起来的文艺团队进行了边界界定。对于无条件支持社区居委会文化工作的，同样给予无条件

的支持；对于有条件支持社区居委会文化工作的，则同样给予有条件的支持或者不支持。

其次，营造竞争，制造顺从。社区书记在界定社区文艺队伍与社区居委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给予社

区文艺队伍注册合法社会组织、场地协调、活动经费报销等支持上的区别化对待，在社区文艺队伍之间营

造了竞争，而通过这种竞争，将有条件支持社区居委会开展文化工作的文艺队伍吸纳到支持和顺从社区

的队伍中来，或者促使其走向解体。

再次，吸纳整合、委以职务。在完成边界界定和制造顺从两个阶段后，社区书记通过成立 L艺术团的

形式，将社区存在的 4支文艺队伍全部吸纳整合到 L艺术团中，作为成员组织，赋予其社区文艺骨干的象

征性职务，从而实现了外部吸纳到内部整合的过渡。

最后，建立“准行政”工作机制，形成社区内部的“三级准科层结构”。通过建立 L艺术团和吸纳整合 4

支艺术队伍，形成了“社区居委会———L艺术团———4支文艺队伍”的“三级准科层结构”，在社区文化工作

开展上，实行社区向 L艺术团下达任务，L艺术团要求相关艺术队伍安排节目的工作机制。

这样，H社区居委会实际上通过“边界界定———营造竞争———吸纳整合———委以职务”等步骤，完成

①黄晓春，周黎安.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17（11）：118-138。
②刘鹏，刘志鹏.街头官僚政策变通执行的类型及其解释———基于对 H县食品安全监管执法的案例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4（05）：

101-105。
③杨爱平，余雁鸿.选择性应付：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以 G市 L社区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2（04）：105-126。
④耿敬，姚华.行政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以上海市 J 居委会直选过程为个案［J］.社会学研究，2011（03）：15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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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1994（02）：47-62。
②黄军甫.国家自主性困境及对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4（12）：11-19。
③彭少峰.依附式合作：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转型的新特征［J］.社会主义研究，2017（05）：112-118。

了行政权力的再生产。那么，这种行政权力再生产的性质和效果如何呢？一方面，由于社区文艺团队是生

长于社区、服务于社区并且由社区居民所组成的，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社区文艺团队代表着社区这一

“小社会”。H社区居委会的行政权力再生产是通过与社区文艺团队互动和交往实现的，它象征着国家权

力通过在社会中运作，进而从社会中再生产出“支配———服从”的关系结构，达致国家权力的社会再生产。

因此，可以认为，这种行政权力再生产的性质是社会性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H社区居委会与社区文艺

团队的互动和交往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准行政权力”的运用，在社区居委会所具有的“准行政权力”内部，

生成了“准行政权力”的二级结构，即“街道———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委会———社区文艺团队”这两级行

政权力结构，因而，H社区居委会行政权力的再生产过程又是国家权力的内部再生产，并且通过这种再生

产将社区这一“小社会”中的社区文艺团队吸纳整合到“准行政”的“类科层结构”结构中来，实际上是国家

以更精细化的方式，重新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总之，从行政权力再生产的性质上来看，H社区居委会的

行政权力再生产兼具行政性和社会性，并且从目的上来看，其社会性还伪装着行政性。

H社区居委会行政权力再生产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其影响的双重性。一方面，通过这种行政权力的再

生产，社区居委会加强了与社区文艺队伍和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能够在文化工作上主动响应社区居民

的文化生活需求，尽管其目的更多地是为了完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考核，但这也确实促进了

社区文化生活的开展，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社区居委会行政权力的再生产是通过对社区文艺团队所

需资源的垄断和分配实现的，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它直接表明了给予社区文艺队伍“顺

从———给予资源”、“反抗———失去资源”的两种选择，其本质上仍是对社区文艺队伍和社区居民的控制，

这不利于获得社区居民和文艺队伍真正的支持，这种伪装的控制性又为社区文艺队伍和社区居民新的反

制创造了土壤。因而，才会出现社区文艺队伍以“弱者的武器”反抗社区居委会的情境。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立足于社区居委会本身，以个案分析的方式，通过对 H社区居委会文化工作开展情况的描述，

透视了国家基层行政权力再生产的过程。并认为，社区居委会行政权力的再生产是通过对社区文艺队伍

的控制，以完成创建任务为目标的，虽然事实上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其性质仍是行政性的，是国家重

新控制社会新的实践形式，具有更多的消极影响。

H社区居委会所进行的行政权力再生产，其也意蕴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建国以来，

我国学习苏联模式，通过人民公社和单位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形成“总体性社

会”①，社会被国家全面控制，有国家而无社会。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些领域，

社会自主性得以发育和生长。与此同时，国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从一些领域有限度

地抽离，主动建构“有限政府”，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从而使传统的“强国家———弱社会”格局出现

新的因素。只是，传统惯习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下，“强国家———弱社会”格局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②。并

且，由于国家所具有的自主性，其总是存在着组织和控制社会的倾向。不过，在当代，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

更加精细化和具有伪装性。比如，彭少峰在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时发现，“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让渡制

度空间、释放运作资源的同时，又以新的、更为精细化的方式回收控制权与再生产着社会组织的依附性”③。

比如本文中的 H社区居委会响应社区文艺团队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需求，本质上却伪装着其加强对

社区文艺团队控制，以实现“为我所用”的目的。

总而言之，H社区居委会行政权力再生产的过程和性质表明，这种再生产无非是国家重新控制社会

手段的精细化，并更具有伪装性。即便其总体上受到“强国家———弱社会”关系的支配，而具有一定的必然

性，但从长远来看，行政权力的再生产需要从行政性向社会性实现转向，真正培育和发展起社会的自主

性，使国家与社会走向良性互动。

（责任编辑：马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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